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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2          证券简称：乐心医疗         公告编号：2021-023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潘伟潮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潘伟潮先生于 2021 年 02 月 04 日发出《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伟潮

先生基于对公司健康 IoT 和远程健康管理业务持续高速增长的坚定信心，以及对

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认同，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增持价格不超过 30元/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潘伟潮先生的《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告知函》，获悉截至

2021 年 03 月 26 日，潘伟潮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的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 1,785,385 股，占公司总股本 0.8318%，增持金额合计

30,389,298.09 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潘伟潮先生。 

2、增持计划实施前，潘伟潮先生持有公司78,817,18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41.35%。 

3、本次公告前6个月，潘伟潮先生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健康IoT和远程健康管理业务持续高速增长的坚定信心，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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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认同。 

2、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增持主体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数量 

（股） 

成交金额 

（元） 

潘伟潮 

竞价交易 2021/2/5 16.2300 10,000 162,300.00 

竞价交易 2021/2/8 16.8560 59,000 994,504.00 

竞价交易 2021/2/9 16.8350 128,100 2,156,563.50 

竞价交易 2021/3/22 16.9140 71,885 1,215,862.89 

竞价交易 2021/3/23 16.9410 759,700 12,870,077.70 

竞价交易 2021/3/24 17.2370 497,600 8,577,131.20 

竞价交易 2021/3/25 16.9140 108,400 1,833,477.60 

竞价交易 2021/3/26 17.1160 150,700 2,579,381.20 

合计 1,785,385 30,389,298.09 

注：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增持前后持股数量变化 

增持主体 

增持实施前持有股份情况 增持完成后持有股份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注①]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注②] 

潘伟潮 78,817,189 41.35% 80,602,574 37.55% 

注：① 以增持计划发出之日公司总股本190,626,284股为基数计算； 

     ② 以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214,653,309股为基数计算。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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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

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潘伟潮先生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并在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备查文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潘伟潮先生出具的《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告

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